
　　清代州县讼事中的国家与个人

———以巴县档案为中心

汪 雄 涛 

内容提要：学界以往比较强调社会与国家在清代纠纷解决中的互动，对国家与个人

关注不多。在清代州县讼事中，“状不轻准”是国家的基本立场，词讼的开启主要

依赖于个人的艰难行动。当讼事进入候审以后，可能会因国家的消极理讼而陷于停

滞，但个人仍试图通过诉禀对抗来推动诉讼进程。在讼事的审断阶段，国家往往希

望 “一讯而结”，倘若个人对讯断结果不满，会拒绝具结，进而复禀乃至上控。但

是，这类再审的请求同样会受到国家的压制。由于讼事对国家和个人而言，都是一种

“不能承受之重”，所以，在争讼的任何阶段，个人都没有停止和息的努力。一旦成

功，国家也会乐观其成。国家对讼事的压制和消极，与个人的困难和积极，共同构成

清代州县 “压制型诉讼”的一体两面。“压制型诉讼”的解说，一方面意在强调清代

的纠纷解决机制不容高估，另一方面也在提示国家的司法能力应该更加强化和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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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家与个人：州县讼事中的衙门与事主

　　中国自近代以后，便被放入到世界坐标体系中重新加以审视。从此，如何理解 “传统

中国”，成为海内外学人共同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庞大的国家，且被西方视为显著的 “他

者”，传统中国具有怎样的纠纷解决机制？清代社会处于传统中国的晚期，又是近代转型的

前夜，值得认真观察。

　　学界对清代纠纷解决机制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较少涉及国家与个
人的关系。这里所称的 “国家”，是指以州县衙门为代表的政权组织；“社会”是指以乡族、

士绅和保甲为主要力量的民间群体；“个人”则是指卷入纠纷的事主。

　　早期观点认为，传统中国的纠纷解决主要倚赖于社会而非国家。瞿同祖先生就说：“家
族是最初级的司法机构，家族团体以内的纠纷及冲突应先由族长仲裁，不能调解处理，才

有国家司法机构处理。”〔１〕即便纠纷告至官府，“诉讼往往由于士绅的介入而从公堂转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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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特聘副教授。

本文系司法部项目 “清代州县的司法运作实态研究” （１６ＳＦＢ３００７）以及中国法学会课题 “清代州县司法中的社

会力量与国家角色”（ＣＬＳ（２０１７）Ｄ２０）的成果。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７页。



民间。”〔２〕梁漱溟先生也持类似的看法，他说：“民间纠纷 （民事的乃至刑事的），民间自了。

或由亲友说合，或取当众评理公断方式，于各地市镇茶肆中随时行之，谓之 ‘吃讲茶’。”〔３〕

　　然而，随着清代司法研究的深入，国家在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日
本学者滋贺秀三认为：“如果没有官府的存在，民间也不会具备抑制弱肉强食、聚众械斗的

能力。”〔４〕黄宗智也指出：“在村庄生活中，告诸法庭或以上法庭相威胁是常见的。卷入纠

纷的各方几乎总是可以选择官方调解而非社区或宗族调解。”〔５〕在滋贺秀三和黄宗智看来，

国家与社会是清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主要角色。

　　近来的研究表明，相对于社会力量而言，清代纠纷解决机制中国家与个人的角色更为
重要。俞江认为，清代的 “诉讼格局已转变为以县衙为中心，乡里调处仅发挥辅助县衙审

断的功能”，“纠纷当事人在选择调处或诉讼，以及是否接受调处结论等，具有较大的自主

权。”〔６〕里赞则进一步对纠纷解决中的社会力量持保留态度。他说：“社会力量在以知县正

式审断程序之外解决民间纠纷的作用并不明显。清代的南部县和巴县社会纠纷仍十分繁多，

而且多属未经社会调解而由个人直接诉诸州县。”〔７〕在这里，国家与个人被视为纠纷解决

机制中的两大主角。

　　那么，在清代的纠纷解决机制中，负有纠纷解决之责的国家与作为事主的个人，到底
呈现一种怎样的结构？要探究此问题，就需要回到清代州县的讼事之中。

　　据 《说文解字》，讼，“争也”，段玉裁注曰： “公言之也”。〔８〕又据 《六书故》，讼：

“争曲直于官有司也。”〔９〕至少到北齐时，“争曲直于官”的涵义已进入律典。《唐律疏议》

曰：“斗讼律者，首论斗殴之科，次言告讼之事。从秦汉至晋，未有此篇。至后魏太和年，

分系讯律为斗律。至北齐，以讼事附之，名为 ‘斗讼律’。”〔１０〕可见， “争曲直于官”曰

“讼”，“告讼之事”为 “讼事”。“争于官”的语义表明，“讼事”就是个人告争于国家之事。

　　 “讼事”一词，由唐代沿用至明清。明人王士晋曾言：“太平百姓，完赋役，无讼事，便

是天堂世界。”〔１１〕清人张五纬也说：“民间讼事不一，讼情不齐。”〔１２〕清代的 “讼事”即 “词

讼细事”，亦称 “词讼”或 “细事”。 《钦定吏部则例》曰： “凡州县等官遇有民间一应词讼细

事，如田亩之界址、沟洫及亲属之远近亲疏，许令乡地呈报，地方官据复核明，亲加剖断。”〔１３〕

与 “词讼细事”相对的概念，是 “命盗重情”。〔１４〕在清代， “词讼”与 “命盗”，〔１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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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范忠信、晏锋译，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２９７页。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７６页。
［日］滋贺秀三：《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姚荣涛译，载刘俊文主编：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８卷，姚荣涛、徐世虹译，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２２页以下。
［美］黄宗智：《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１１页。
俞江：《论清代 “细事”类案件的投鸣与乡里调处》，《法学》２０１３年第６期，第１０５页以下。
里赞：《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法律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２３６页。
（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三篇上，言部。

《康熙字典》酉集上，言部。

《唐律疏议》，刘俊文点校，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４１４页。
（明）余治：《得一录》卷九，宗祠条规。

（清）张五纬：《未能信录》卷一，原起总论。

（清）《钦定吏部则例》卷四十二，地方事件滥批乡地。

里赞认为，“官箴多称重情与细故，《大清律例》多称重情与细事。”前引 〔７〕，里赞书，第５３页。
地方官员张五纬说：“听讼为地方官第一要政，并为地方官第一难事。人每重视命盗，轻视词讼，不知命盗为

地方间有之狱，民词为贤愚常有之事。”前引 〔１２〕，张五纬书，卷一，原起总论。



事”与 “重情”，〔１６〕是案件分类最常用的两种表达。〔１７〕虽然广义的 “词讼”还包括 “重

情”，但清人所称的 “词讼”多为狭义，专指 “细事”，即 “户婚、田土、钱债、斗殴、赌

博等”类别。〔１８〕

　　清人方大曾说：“户婚、田土、钱债、偷窃等案，自衙门内视之，皆细故也。自百姓
视之，则利害切己，故并不细。即是细故，而一州一县之中，重案少，细故多。必待命盗

重案而始经心，一年能有几起命盗耶？”〔１９〕衙门眼里的 “细故 （细事）”，由于关系民众利

益，并不能小视。更何况，由于数量上的优势，词讼细事实际上超越命盗重案，成为州县

司法的主要案件类型。

　　清代州县的词讼细事，又称为 “自理词讼”。〔２０〕“自理”一词，蕴含着审理权限。《大

清律例》“告状不受理”条例规定：“州县自行审理一切户婚田土等项。”〔２１〕《清史稿·刑法

志》也称：“各省户婚、田土及笞杖轻罪，由州县官完结，例称 ‘自理’。”〔２２〕也就是说，清

代的州县对词讼细事拥有自主审决之权。

　　要而言之，词讼细事不仅是清代州县衙门的司法主业，也是其能够自主审理的案件
类型。

　　州县衙门作为清代的基层政权，代表国家处理个人纠纷。考察清代纠纷解决机制中的
国家与个人，州县讼事无疑是最佳的切入点。而且，还应该超越诉讼的制度文本，进入到

实际的发生过程中来观察其运作。

　　学界对清代州县讼事的发生过程着力不多，比较相关的研究集中于诉讼文书和程序等
方面。１９８７年，滋贺秀三发表了关于 “淡新档案”的两篇论文，涉及清代州县讼事的文书

与程序。在 《淡新档案的初步知识———诉讼案件中表现的文书类型》一文中，滋贺秀三介

绍了州县诉讼中的申诉书、诉状指令书原稿、差役复命书、法庭记录、证文与字据以及官

厅间文书。正如滋贺秀三所承认的那样，该文只是要做 “一份观察记录而非是什么立论”，

因而并未对诉讼过程加以探讨。〔２３〕不久，滋贺秀三又发表了 《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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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条例规定：“每年自四月初一日至七月三十日，时正农忙，一切民词，除谋反、

叛逆、盗贼、人命及贪赃坏法等重情，并奸牙铺户骗劫客货，查有确据者，俱照常受理外，其一应户婚、田

土等细事，一概不准受理。自八月初一日以后方许听断。”这里的 “一切民词”，包含 “重情”和 “细事”。

《大清律例》，田涛、郑秦点校，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４７９页。
里赞认为，“细故”与 “重情”是清代基本的案件分类。参见里赞：《刑民之分与细故重情：清代法研究中的

法及案件分类问题》，《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２００８年第１２期，第１９４页以下。
《大清律例》“越诉”条例列举了细事的范围：“户婚、田土、钱债、斗殴、赌博等细事，即于事犯地方告理，

不得于原告所在住之州县呈告。”前引 〔１６〕，《大清律例》，第４７６页。
（清）方大：《平平言》卷三，勿忽细故。

“自理词讼”一词广泛见诸清代的司法文献，包括 《大清律例》：“各省州、县及有刑名之厅、卫等官，将每

月自理事件，作何审断，与准理拘提完结之月日，逐件登记，按月造册，申送该府、道、司、抚、督查考。

其有隐漏装饰，按其干犯，别其轻重，轻则记过，重则题参。如该地方官自理词讼，有任意拖延使民朝夕听

候，以致废时失业，牵连无辜，小事累及妇女，甚至卖妻鬻子者，该管上司即行题参。”前引 〔１６〕，《大清
律例》，第４７９页。
《大清律例》“告状不受理”条例：“州县自行审理一切户婚田土等项，照在京衙门按月注销之例，设立循环

簿，将一月内事件填注簿内，开明已、未结缘由，其有应行展限及覆审者，亦即于册内注明，于每月底送该

管知府、直隶州知州查核循环轮流注销。其有迟延不结、朦混遗漏者，详报督抚咨参，各照例分别议处。”前

引 〔１６〕，《大清律例》，第４８０页。
《清史稿·志一百一十九》刑法三。

参见 ［日］滋贺秀三：《诉讼案件中所再现的文书类型———以 “淡新档案”为中心》，林乾译， 《松辽学刊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１年第１期，第１３页以下。



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该文主要着眼于 “开庭之前的阶段”，并将 “票”分为调

查票、取证票、督责票、调解票、遏暴票、查封票、传讯票、逮捕票八类。〔２４〕滋贺秀三在

结语中说：“在前阶段中唱主角的是执票差役，开庭则是由长官坐堂主持的。通过以上考

察，很明显，从官府解决民间纠纷的作用来看，的确应该把两者作为一个系列整体来理

解。”〔２５〕可见，滋贺秀三关注的重心是国家。

　　在诉讼程序方面，郑秦和里赞的研究最具代表性。在 《清代州县审判程序概述》一文

中，郑秦结合宝坻档案试图 “勾勒出清代州县审案断狱的实在情形”，他将全部程序分为立

案、堂审和判处三个部分，分述了告诉、放告收呈、准或不准、拘提和羁押、勘验、堂审、

笔录、责惩与和息乃至审转等程序，最后还简要介绍了批语、判词、看语和批红四种法律

文书。〔２６〕此后，里赞在研究南部档案时，将清代州县的审断程序 “大略分为理、准、审、断

四个基本阶段”，“告状人将词状递送到县衙，州县受理该词状，此程序为理；州县根据词状

对案情作出大略判断以确定是否进入审理程序，若批示审理此案，则为准；州县对批准后的案

件进行调查、堂审的程序即为审；审理中的案件如果未能通过和息等其他方式解决，州县就

会作出官方的裁断，这个阶段为断。”〔２７〕应该说，里赞对州县诉讼程序的概括非常精辟。

　　在文书与程序之外，关注讼事发生过程的主要是黄宗智。他认为：“清代的民事诉讼是
按三个不同阶段进行的。头一阶段从告状开始，到县官作出初步反应为止。接着是正式堂

审前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衙门与诉讼当事人以及可能的调解人之间，通常发生不少接

触。最后阶段是正式堂讯，县官通常会作出明确的判决。”〔２８〕简而言之，“先是官方的初步

反应，接着是官方与民间的互动，最后是官方判决”。〔２９〕很明显，黄宗智对诉讼过程的观

察也以国家为主轴。

　　国家与个人是清代州县讼事的共同主角，若要分析二者的结构关系，就必须还原个人
在诉讼过程中的位置。在传统的精英史观中，个人的活动很少被重视。但随着研究视角的

下移，诉讼档案中的个人印迹日益清晰。

　　在巴县、淡新和宝坻档案之后，学界又发现了黄岩、南部、冕宁、紫阳等地的诉讼档
案。〔３０〕虽然从数量上看，这些档案文书相当庞大，但归根到底，它们只是历史过程中的沧

海一粟。即便一项研究穷尽所有已知的诉讼档案，在方法上依然是 “以偏概全”。毋宁说，

历史研究本来就是一项立足于 “片面”的工作。也正因为如此，“管窥”始终是历史学的路

径之一。事实上，学界有关诉讼档案的代表性研究，均是以特定地域为蓝本，而最后均以

揭示 “清代”规律为宗旨。〔３１〕而从另外的视角来看，清代州县的诉讼文书均为官僚文牍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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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前引 〔４〕，滋贺秀三文，第５２２页以下。
同上。

参见郑秦：《清代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１０８页以下。
前引 〔７〕，里赞书，第４５页。
前引 〔５〕，黄宗智书，第９２页。
同上。

参见吴佩林：《近三十年来国内对清代州县诉讼档案的整理与研究》，《北大法律评论》（２０１１）第１２卷第１辑，
第２５９页以下。
比如滋贺秀三的 《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黄宗智的 《清代的法律、社

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里赞的 《晚清州县诉讼中的审断问题———侧重四川南部县的实践》、吴佩林

的 《清代县域民事纠纷与法律秩序考察》（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版）等等。



系的产物，尽管在细节上互有差异，但在结构上却共性颇多。有鉴于此，本文以巴县档案

为中心，尝试重构清代州县讼事的发生过程；进而以此为基础，探讨其中国家与个人的深

层结构。

二、状不轻准：州县讼事的抑制与开启

　　讼事在州县衙门的发生，源于民众的呈告。官府在收到呈词之后，对是否决定介入作
出批语，即 “准”或 “不准”。〔３２〕从诉讼程序来看，民众的呈告和官府的批准，只是州县

词讼案件最初的两个环节。但是，从诉讼过程的角度来说，国家是否批准个人的呈告，并

非必然。

　　清代官府对讼事的态度，一如名吏刘衡所言，“状不轻准”。〔３３〕或曰，“呈状惟以少准
为主”。〔３４〕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州县理讼能力不济。瞿同祖先生曾指出，清代的

州县衙门其实是州县官的 “一人政府”。〔３５〕虽说州县官有幕友辅佐司法，但依然有相当多

的职能需要州县官亲自履行。比如，“州县官主持庭审、决定缉捕、审讯罪嫌、宣布判决、

决定和实施刑罚、主持验尸及其他勘查。”〔３６〕汪辉祖在湖南宁远知县任上曾说：“月三旬，

旬十日，以七日听讼，以二日较赋，以一日手办详稿，较赋之日亦兼听讼。”〔３７〕名幕出身

的汪辉祖，尚且要耗费七成以上的精力用于听讼；其他州县官力所不逮，以致积讼成习，

就在情理之中了。〔３８〕二是体恤民众兴讼耗财。清代诉讼代价之高昂，连反对 “息讼”的崔

述都承认：“书役之鱼肉，守候之淹滞，案牍之株连，有听一人一朝之讼，而荒千日之业，

破十家之产者矣。”〔３９〕汪辉祖也认为：“累人造孽，多在词讼。如乡民有田十亩，夫耕妇织

可给数口。一讼之累，费钱三千文，便须假子钱以济，不二年必至鬻田。鬻一亩则少一亩

之入，辗转借售，不七八年必无以为生。其贫在七八年之后，而致贫之故，实在准词之初。”

故而，他主张 “核批呈词，其要有三：首贵开导，其次查处，不得不准者，则摘传人证。”〔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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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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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

里赞明确地指出 “准”与 “理”之间的混淆。他认为告则理，但理不一定准。参见前引 〔７〕，里赞书，第
６０页以下。
（清）刘衡：《庸吏庸言》上卷，理讼十条。

（清）潘杓灿：《未信编》卷三，刑名上，准状。

参见前引 〔２〕，瞿同祖书，第３３４页。
同上书，第２０９页。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下卷。原文为 “宁俗钱粮素多延欠，今旧习已更，深为嘉尚。再与绅民约：月三旬，

旬十日，以七日听讼，以二日较赋，以一日手办详稿，较赋之日亦兼听讼。官固不敢怠也，尔等若遵期完课，

则少费较赋之精力，即多留听讼之工夫。”文中 “较赋”一词，学界常错引作 “校赋”。联系上下文可知，此

“赋”乃 “赋税”之 “赋”，而非 “辞赋”之 “赋”。所谓 “较赋”，意为催征赋税而非校对文辞。比如，蓝

鼎元的 《鹿洲公案》有 “比较”钱粮的用法：“每逢比较，拘亡户饿殍一二人，代责抵塞，无有确实粮户得

以见官。”详见 （清）蓝鼎元：《鹿洲公案》，第一则 “五营兵食”。《续修四库全书》以南京图书馆藏道光三

十年 （１８５０）龚裕刻本为底本，该本将 “较赋”错刻为 “校赋”，引者不慎，一错俱错。详见 《病榻梦痕

录》，《续修四库全书》第５５５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对照 《清史稿》列传中的汪辉祖小传，不难

发现错误所在：“今约每旬以七日听讼，二日较赋，一日手办详。较赋之日亦兼听讼。若民皆遵期完课，则少

费较赋之精力，即多听讼之功夫。”详见 《清史稿·列传二百六十四》，循吏二。

曾任诸暨县令的倪望重曾言：“下车后披阅案牍，见讼至十年未经定断者，计之一二；讼至三四年未经定断者，

十之半；其中删易曩年弊讼之词，翻控以求制胜，又不一而足。”参见 （清）倪望重：《诸暨谕民纪要》序。

（清）崔述：《无闻集》卷二，讼论。

（清）汪辉祖：《佐治药言》，省事。



三是担心亲邻争讼构怨。黄六鸿曾说：“民之有讼，出于不得已而后控；官之听讼亦出于不

得已而后准，非皆乐于有事者也。闾阎雀角起于一时之忿争，因而趋告，若得亲友解劝延

至告期，其人怒气已平，杯酒壶茗便可两为排释，岂非为民父母者所深愿乎。”〔４１〕刘衡也

持类似的看法：“民间细故，或两造关系亲邻，其呈词原不宜轻准。诚以事经官断，则曲直

判然，负者不无芥蒂，往往有因此构怨，久而酿祸者。”〔４２〕在 “状不轻准”的三个因素之

中，理讼能力不足为内因，亦为根本。

　　无论是 “状不轻准”还是 “呈状少准”，都显示出国家对讼事的抑制立场。于是，如何

开启讼事，成为个人在争讼中的首要难题。

　　以夸张的言辞耸动官府，是民众在告状中的惯用技巧。曾任职地方的魏锡祚有切实体
会：“查阅两期呈词，多以浮文闲字填砌满纸，而于起衅缘由、情事始末，俱极朦胧。或语

句不全，或文义不顺，字多费解或隐跃不明。”〔４３〕常见的作状手法，无非正反两面，一曰

逞强，一曰示弱。所谓 “逞强”，指将被告描绘为凶恶无理，仗势欺人。比如，某原告为了

使官府相信 “诬索”事真，在状词中频繁使用 “恃妇悍泼” “惯诬度日” “主摆” “不饱”

“叠踞”“诬索扰害”“痞索凶毁”等套语。但对于熟知词状伎俩的州县官和幕友而言，此

举很难奏效：“所呈显系捏饰，着自凭众理处，毋得滋讼取累。”〔４４〕至于 “示弱”，则是原

告将自身描述得凄惨无助，以求官府怜悯。比如，有事主词称 “氏栖身无地，日食难度，

无银还母，且母年近七十，病甚垂危，养葬无资，遭此骗，氏母女难以活生，喊控叩

乞。”然而，仅靠道德话语也难以打动官府： “着即投人理讨，毋庸涉讼。”〔４５〕由此看来，

套语堆砌的告词难以得准，而博得官府的同情也非易事。

　　清代讼学发达，讼师秘本广为流传。词状套语仅仅是讼师技巧的皮毛，讼学的真正要
诀是一整套紧扣事实与事理的叙事方式。讼师秘本中的 《十段锦法门直解》精炼地将此种

说理技巧归纳为 “主语” “缘由” “期由” “计由” “证由” “截语”等十个逻辑环节。〔４６〕

虽说此类技巧不乏上下其手的空间，但究其表述逻辑，还是要围绕事实与事理进行展开。

从诉讼档案来看，仅仅依靠修辞技巧来告状，效果显然有限。

　　事实上，即便民众呈告的纠纷属实，官府也不会轻易准状。比如监生张聘三以 “凶闹

痞踞”告黄朝忠，官批： “黄朝忠何得向该生凶闹痞踞，其中有无镋頦，着即投人理处息

事，毋庸控伤讼累。”〔４７〕从批词来看，官府并不否认 “凶闹痞踞”的事实，只是对 “有无

镋頦”表示怀疑。但是，“决讼断辟”本是州县衙门的职责所在。孰是孰非，只有在唤讯之

后才能理断清楚。然而，官府却将它推回给事主——— “着即投人理处”。类似的批语在黄岩

档案中有更直白的表达：“即是所控尽实，事亦轻微，着遵批自邀房族查理可也。”〔４８〕连事

实确切的控告都难逃批驳的处境，不得不说，官府对讼事的抑制已经变为压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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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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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黄六鸿：《福惠全书》卷十一，刑名部一，放告。

前引 〔３３〕，刘衡书，上卷，理讼十条。
（清）魏锡祚：《禖江治牍》卷中，禁词状舞文示。

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１２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７２页
以下。

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１５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０５页
以下。

参见佚名：《新刻法笔惊天雷》卷上，十段锦法门直解。

前引 〔４５〕，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２８７页以下。
田涛、许传玺、王宏治主编：《黄岩诉讼档案及调查报告》上卷，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１２页。



　　 “状不轻准”的抑制政策，意味着国家势必要对讼事进行 “选择性准理”，将有限的司

法资源用在刀刃上。

　　这其中最典型的是发生殴伤的纠纷。细故之事一旦斗殴成伤，官府如不加以干预，可
能会酿成重案。因此，当事主在告词中声称被凶殴且指明要害时，官府通常会批准———

“候验唤查讯察追”。〔４９〕有的事主被殴伤之后，会立即去县衙喊控。〔５０〕所谓 “眼见为实”，

官府没有不准之理。还有的民众，被殴伤后直接喊控府衙，从而批转县衙理断。〔５１〕不少民

间细事，若非殴伤，难以触动官府。

　　对于殴伤是否属实，官府也不会轻信。比如，在一件欠银凶伤事中，事主以伤初告，
官批 “果否被殴受伤，姑候查验察夺”。〔５２〕二十天后，票验无伤，告词被官府驳回。〔５３〕不

久，事主再告，依然被驳。直到事主被殴，由其兄 “抬辕喊控，当堂验明”，案方得准。〔５４〕

应该说，事主屡告屡驳，致被殴伤，官府的消极理讼，实为肇因。个人寻求国家司法救济

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反过来，民众又将殴伤转化为一种告状策略。官府对此也很警惕。有的事主以伤呈告，
官府批准验伤之后，倘若票验无碍，案件会被撤销。〔５５〕也有的案件，验、唤同时进行，〔５６〕

尽管刑仵回禀无伤，〔５７〕但案件并未因此缴销。需要说明的是，验伤无痕并非一定是无中生

有。在巴县档案中，验伤一般都在呈告七天以后进行，〔５８〕若是普通拳殴，彼时很难留下明

显的伤痕。

　　在初告即准的词讼中，事关伦常的户婚案相对较多。首先是牵涉妇女的案件。妇女卷
入的讼事，一般包括逼嫁、〔５９〕谋产、〔６０〕拐逃、〔６１〕拆婚、〔６２〕欺奸〔６３〕等。相较于普通的田

宅、钱债等经济纠葛，这些讼事由于关系到家族与伦理，更能引起官府的重视。正因为如

此，由妇女出头告状在清代词讼中非常普遍。其次是以尊告卑的 “首状”。虽然名称不是

“呈告”，但首状其实与告词并无二致。在这些首状中，真正具首亲生子孙的只是少数，〔６４〕更

多的是叔伯婶娘具首子侄。〔６５〕此类关系虽是 “血浓于水”的至亲，也是彼此勾连的利害相

·７７１·

清代州县讼事中的国家与个人

〔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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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６４〕
〔６５〕

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１０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７３９页
以下。

参见上引书，第４８０页。
参见上引书，第３６６页以下。
同上书，第３４６页。
参见上引书，第３５７页。
同上书，第３９４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４４〕，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１１６页。
同上书，第５５４页以下。
同上书，第５７０页。
参见前引 〔４９〕，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８１页以下。
参见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 １１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
第３４２页以下。
参见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 《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１６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４９６页。
参见前引 〔４４〕，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９页以下。
同上书，第２０２页以下。
同上书，第５９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９〕，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１８４页以下。
参见上引书，第３８５页以下。



关方。〔６６〕当然，首状被准也只是相对容易。比如有胞叔具首侄子，初告也被驳回，〔６７〕最后

还是因伤得准。〔６８〕正因为首状相对容易受到官府的重视，民众为了使讼事被准，还会窃名

出首。〔６９〕可以说，民众为了开启讼事，总是努力在困境中寻找官府理讼闸门的罅隙。

　　将词讼细事批回给民间调处是清代官府的常见做法。但要澄清的是，此类 “官批民调”

并非国家对讼事的积极应对。

　　首先，官府的批调并无多少拘束力。诉讼档案显示，官批的调处之人通常并无确指，
“着自凭众理处”和 “着即投人理讨”是官批调处中最常见的用语。所谓 “自行投人理

处”，与其说是批调，还不如说是推诿。事实上，即便官府对调处之人略有所指，也毫无强

制之意。在一份仰请族长调处的县谕中，官府的言辞极为恳切，“此因该族长素来公正，言

足服人，帮饬传知，并非以官役相待，亦不烦亲带来城，不过一举足、一启口之劳。”〔７０〕

官府之所以如此勉力相请，实因调处纠纷并非乐事。县谕调处的身段尚且如此之低，“自投

理处”的约束力，概可想见。

　　其次，事主的告状，常常是民间调处失败之后的行动。兹举例说明：在三件告词中，
官府分别批示 “着自投约证理处，毋得饰词滋讼”、〔７１〕“姑着凭证清理，毋遽兴讼”，〔７２〕以

及 “邀同中证族众自行理处，毋庸呈控取累”。〔７３〕事实上，这三件讼事的原告早已词称

“投彭双和等理剖”“叠凭众理”“叠理剖还”。也就是说，原告正是在民间投理无果之后才

来告状的。官府此时的批调，无异于让民众回到业已失败的调处之中。〔７４〕实际上，如前文

所言，“民之有讼，出于不得已而后控”。官批调处的 “证”“约证”“中证族人”，常常是

纠纷发生之后当然的调处人。事主绕过民间调解而直接呈告，无异于舍易求难。只是，此

种调处由于缺乏足够的权威，容易陷于失败。

　　再次，批回调处的效果并不理想。从诉讼档案来看，的确有一些事主在状词被驳之后，
遵批自行理处。但不久之后，又因调处失败而再次呈告。〔７５〕在这些再告的呈词中，时常会

有 “藐批未准，愈为得势”之类的表述。〔７６〕从讼事的发展来看，此话并非都是套语。国家

作为更高的权威，其对个人告状的反应，直接影响着当事各方的情势。如果呈词被准，官

府干预的压力会传导给被告。反之，如果告状被驳，就意味着原告失去了官府的支持，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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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汪雄涛：《明清判牍中的亲属争讼》，《环球法律评论》２００９年第５期，第８４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９〕，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４１０页以下。
参见上引书，第４４１页以下。
参见上引书，第７７１页以下。
田涛先生藏有一件光绪年间的雕印批调县谕：“为此谕仰该＿＿知悉此事，尔如能出为排解，俾两造息讼，最
为上策。此谕仍交地保缴销。若不能息讼，即由该族长告知被告，令其于＿月＿日午前到城，本 【衙】每日

于未初坐堂，洞开大门，该原被告上堂面禀，即为讯结……此因该族长素来公正，言足服人，帮饬传知，并

非以官役相待，亦不烦亲带来城，不过一举足、一启口之劳。想该族长必能本□□爱民如子之意，共助其成，
实有厚望。”参见田涛：《徽州地区民间纠纷调解契约初步研究》，《法治论丛》２００９年第１期，第１页以下。
前引 〔５９〕，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３３７页以下。
前引 〔４５〕，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６２６页以下。
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１３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６３页
以下。

俞江对清代 “细事”类案件的投鸣与乡里调处的研究，也表明 “‘官批民调’让诉讼当事人走回头路，增加

了 ‘讼累’”。参见前引 〔６〕，俞江文，第１０５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５９〕，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１８１页以下。
参见上引书，第１８９页以下。



告自然更加得势。在此意义上，国家对个人呈告的驳回，客观上压缩了讼事的调处空间。

　　因此，国家将讼事批回给个人自行调处，其实是对讼事的消极处理，本质上是一种鸵
鸟政策。

　　在原告积极呈告的同时，被告也会相机而动。如果被告自知理亏或者畏惧讼累，通常
会求助族邻或是约保，让其出具拦词，自行息事。所谓 “拦词”，一般是在 “呈词尚未上

格”之时，〔７７〕由调处人向官府提交的撤告词状。对于民间的主动调处，困于讼事的官府当

然乐见其成。

　　通过对词讼告准过程的梳理，我们发现，民众的呈告和官府的批准并非程序上简单的
一来一往，实际过程要更为曲折。尽管民众为了耸动官府而广泛运用修辞，但客观效果比

较有限。更何况，即便官府承认纠纷属实，也倾向于将其驳回。官府将案件的批回，常常

被概括为 “官批民调”，并解释为一种国家对社会力量的主动吸纳。但是，从诉讼档案来

看，即使民众在告词中声称已经投理失败，官府依然将其批回调处。而批调的对象，无论

是约保、中证、族邻，还是泛泛地指称 “凭众”或是 “投人”，其实都不具备真正的约束

力。这类批调的实质，与其说是对调处的一种指示，还不如说是对官府 “不予介入”的宣

告。所以，官府对自行投理的批语，不仅没有增加原告在纠纷解决中的力量，反而还有所

削弱。凡此种种，都证明国家对个人告状的批驳本质上是一种消极应对。在 “状不轻准”

的立场之下，事主不得不竭尽全力开启讼事。表面上看，装点词讼、窃名出首、由妇具呈

乃至以伤相告，都是不耻于官府的词状技巧，但实际上，它们都是事主在困境中不得已的

选择。同时，民众在呈告之后的主动调处，也与抑讼政策内在相关。

　　综而言之，“状不轻准”是清代州县衙门的基本立场，面对国家的抑制，个人讼事的开
启充满困难。

三、诉禀对抗：州县讼事的停滞与推进

　　官府对呈告的批准，意味着国家同意对个人纠纷进行干预，州县讼事进入到新的阶段。
　　官府即将采取的行动，主要通过批语加以表达。在清代州县的准状批语中，有一些常
见的用语，比如：巴县档案的 “候唤讯察断”〔７８〕“候勘唤讯断”，〔７９〕淡新档案的 “候催差

速传讯断”，〔８０〕等等。即是说，国家接下来的主要步骤是 “唤”和 “讯断”，而个人对应的

状态是 “候”。至于国家的行动何时实施，个人要等候多久，并不明确。虽然州县自理词讼

有 “定限二十日完结”之制，〔８１〕但实践中并不能严格贯彻。在缺乏 “期间”制度的约束

下，官府的 “唤”和 “讯断”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而民众的 “候”也因此变得被动。

　　然而，在候审的过程中，虽然讼事可能因官府的消极理讼而陷入停滞，但原被两造仍
力图通过诉禀对抗来推动诉讼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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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清代四川巴县衙门咸丰朝档案选编》第９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
１０５页。
同上书，第４５５页。
同上书，第５５４页。
吴密察主编：《淡新档案》第１７册，台湾大学图书馆２００６年版，档案２１３０２－１，第７２页。
参见 《钦定吏部则例》卷四十二，州县自理词讼及上司批审事件。



　　诉和禀是清代州县讼事的重要步骤，过去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郑秦在论及州县审判
程序时，从立案环节直接转到了堂审，没有提到诉和禀。〔８２〕滋贺秀三则对告、诉和禀未作

区分，他说：“如果我们要为以 ‘呈’或 ‘禀’的形式提出、观其内容被统称为 ‘状’或

‘词’———我们一般称之为 ‘诉状’———的东西确定一个性质，那可将其定义为陈述冤情、

请求执行和催促执行的请愿书。”〔８３〕诉、禀、告三种文书，虽然内容相近，但功能不同。

　　为了表明诉和禀并非单纯的文书类型，而是有着明显的程序特征，有必要对清代州县
讼事中的文书略作交代。《大清律例》 “诬告”条有例文提及民众的呈状：“凡词状止许一

告一诉，告实犯实证，不许波及无辜，及陆续投词牵连原状内无名之人。”〔８４〕这里所言的

词状主要有告状、诉状和投词。由于民众的呈告时常被官府驳回，案件只有被批准才算真

正进入衙门，“告”便成为州县讼事的第一个关键节点。在文书类型上，“告”主要表现为

“告状 （词）”和 “呈状 （词）”，〔８５〕其它形式则还有以尊告卑的 “首状”，以及具有特殊

身份色彩的 “禀状”等。不管文书的名称和形式如何，只要功能是请求官府准理，就属于

“告”的范畴。与 “告”相对的行为，称为 “诉”，其主要功能是以被告为主的相对方提出

抗辩。在文书形式上，“诉”主要是 “诉状”以及少数情况下 “告”和 “禀”的混用。除

此以外，倘若争讼各方要进一步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会再次投递词状。这里的词状与 “告”

和 “诉”都不同，性质上是一种续状。从文书类型上看，主要表现为与告、诉词状格式相

若的 “禀状”。之所以主要用 “禀状”，是因为在清代的文书中，“禀”是下级对上级进行

报告的通用文体。〔８６〕也正因为如此，呈递给州县官的各种文书，告、诉以外的基本上都是

“禀”。本文把民众在告诉之外的、继续陈情的 “禀”称为 “续禀”。

　　从类型上讲，“诉”仅存于与 “告”相对的特定阶段，而 “禀”则可见于案件了结前的

任何阶段。这里之所以把诉和禀放在一起讨论，是因为它们本质上都是相对方的一种抗辩，

或者说，诉和禀是当事人之间对抗的主要阶段。在案件批准之后，官府不能驳回，民众正

好可以利用候审间隙陈述己见。如滋贺秀三所言，“诉讼不管进行到哪个阶段，如果两造以

及其他什么人，已经没有什么新的诉讼要求而沉默了，该案就因此而了结。反之，只要当

事人反复地提出一些申告，诉讼就还没有结束。”〔８７〕如果说在告准和讯断两个环节，官府还

是一个主要参与方的话，在诉禀阶段，官府更像一个旁观者，被动地接受呈状和进行批复。

　　先说诉。诉状提出的时间，一般在词讼告准之后，尤其是官府差唤以后。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告状能否得准本身是一个未知数。在告状未准之前提出诉状，会显得多此一举。另

外，在告状未准之际就主动提出诉状，实质上增加了案件得准的可能性，如果不是理直气

壮的话，更像是自投罗网。所以，除了互告的情形之外，诉状提出的时间点一般有两个：

最常见的是签发唤票之后，〔８８〕包括唤票和验票一同发出的情形；〔８９〕另外就是在票验回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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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以巴县档案为代表，后者见于黄岩档案。

参见张我德、杨若荷、裴燕生编著：《清代文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１６６页以下。
前引 〔４〕，滋贺秀三文，第５２２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７７〕，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７３１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４５〕，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１６９页以下。



以后。〔９０〕一般来说，被告在官府发出唤票后，会适时提出诉状。不提出诉状而消极应诉的

情形比较少见。

　　诉状的提出者主要是告词中列名的被告，有时也包括其他牵连方。清代状式的被告人
数以一至三人居多，〔９１〕五人以上的情形也偶尔有之。〔９２〕不过，诉状的数量一般少于被告的

人数，因为有些被告没有提出诉状或是被其他诉状所吸纳。诉状的提出者一般是告词所列

的被告〔９３〕及其亲属。〔９４〕有时候，还有被添唤之人提出诉状。〔９５〕其他参与者提出诉状，或

有撇清关系的目的，或有帮诉的成分。绝大多数情况下，诉状都是由被告提出。

　　诉状的内容与告词针锋相对，各执一词，让人真伪难辨。比如有的诉状据理反驳。在
一件房土争占事中，孀妇杨邓氏告称：“故夫杨春生存日，摘留祖坟山余土草房四间，氏抚

子大贵住种，有族堂侄杨大成、杨大荣串无聊杨三屡次估籋衣物，欺占坟山房土。”〔９６〕而

杨大成等人则诉称：“蚁父怜伊赤贫，将蚁等祖坟山未拆茅蓬暂借枝栖，连年催搬，推延抗

踞”，并将 “坟山摘约抄粘”，官批 “候质审”。〔９７〕从后来质讯的录状来看，杨大成等人所

诉理直。〔９８〕当然，也有硬着头皮应诉的情形。比如在一件苟合透籋事中，谢元发告称：其

妻 “张氏另佃殷济川之房，隔壁连居……蚁转佃严姓房屋，济川欺蚁忠朴，把阻张氏不随

蚁搬。”〔９９〕殷济川的诉状则是另外一番说辞：“元发挟蚁拆伙忿恨，酒醉凶来蚁家，抄毁蚁

家具什物，蚁当近阻，被伊拳伤胸膛等处”，官批 “候质审”。〔１００〕质讯的结果表明，殷济川

的诉状所言为虚。〔１０１〕以上两例都属于胜负一边倒的案件，告词与诉状各有一方为真。

　　实践中，不少案件的双方均有过错，各自在状词中陈述了部分事实，但都有偏颇。比
如在一件家产事中，张福泰告称：“沈通庆等违悖遗命，霸吞伊父给蚁女张氏防老提出三十

余石租田，透去契约，逼蚁女改嫁。”〔１０２〕沈通庆之母则诉称：“氏夫在渝娶张福泰之女张氏

为三妾，未育子女，夫故数载，张氏与氏母子同住，且食洋烟，氏素无怨言，今正福泰串

张福兴来氏家，主唆张氏透卷氏夫衣物回渝。”〔１０３〕从后来堂讯的录状来看，张福泰坚称沈

通庆之母 “起意将女儿另嫁”，沈通庆则称 “张氏屡次向小的们肆闹称说要另嫁”，一方逼

嫁谋产，一方少艾改嫁，均非虚构。〔１０４〕告状和诉状都站在己方的立场上，对案情进行有利

阐述的同时并对他人进行指控。

　　从诉状的内容来看，无论其或真或假，亦或是半真半假，都有其功能。诉状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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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取得对案件事实的对等阐述权；如果缺席，无异于在听讼之前就先输一筹。从诉讼

档案来看，被告如果不提出诉状的话，一般会尽力和息。既不和息也不提出诉状，完全被

动应诉的情况并不多见。总的来看，“一告一诉”的格局是清代州县讼事的基本形态。

　　再说续禀。如果说诉状的提出是两造之间初步对抗的话，那么续禀则是对抗的深入。

从功能上来讲，续禀有两类，一类是程序性续禀，包括催禀和添禀。前者是催促官府采取

积极的行动，后者是根据案情请求添唤证人。另一类是内容性续禀，主要是进一步对相对

方提出的案情陈述进行辩驳。这二者有时单独出现，有时夹杂在一起。内容性续禀是案情

的叠加，是告和诉在事实抗辩方面的延续，这里不再赘述。

　　程序性续禀则是对告理过程的补充。前已述及，在清代州县讼事中，由于没有 “期间”

制度，“候”的后续行动具有一定的随意性，也给诉讼过程增加了变数。词讼案件的事主如

果久候难待，就会催禀。

　　最常见的催禀是催唤。〔１０５〕清代的讼事没有 “缺席审判”之说，如果原、被一方未被唤

到，就难以讯断。在乡土社会，路途不便，差唤一次并不容易，反而闻差逃纵却简单得多。

一旦差唤失败，讼事就会陷入停顿。为了尽快结案，一方就会向官府催唤另一方。另外一

种常见的催禀是催审。〔１０６〕在官府的唤票发出之后，原、被、证各色人等就会到衙门候讯，

十多天乃至更久都属平常，住店就成为不小的开销。更有甚者，官府有时还会将词讼案件

的原被证等锁押。在此情形之下，费时费钱的候审就变为成本难料的环节，正如汪辉祖所

说，“讼师词证以及关切之亲朋相率而前，无不取给于具呈之人，或审期更换，则费将重

出”。〔１０７〕事主所能做的，就是向官府催审。

　　催禀之外，还有添禀。为了防止讼案扩大，官府在差唤之时，会适当控制差提的范围。

不过，为了证明利于己方的案情，随着诉禀的深入，争讼的一方或者双方都可能禀请添唤

证人。〔１０８〕基于抑制词讼的一贯立场，官府对增加证人深怀戒心，不会轻易允准。但如果事

主坚持的话，官府一般会同意添唤。〔１０９〕在各方强执一词的案件中，添禀证人对于结案非常

重要。倘若关键证人缺席，即便官府进行堂讯，也是劳而无功，不得不等待添唤证人之后

再行覆讯。〔１１０〕倘若差役在奉票差唤人证时故意拖延，事主会恳请官府提比原差，〔１１１〕州县官

也会视情况进行责打。〔１１２〕更严厉的情形，差役会被 “掌责枷示革黜”。〔１１３〕倘若事主没有将

重要证人添唤，要么讯而难断，要么因此败诉。所以，为了赢得官司和免受拖累，事主会

尽量添禀人证。

　　在诉禀阶段，随着各方的陈述和举证，部分词讼案件的案情会逐渐明晰。随着讼事的

推进，巨大的讼累时刻都在考验事主争讼的决心。如果词讼的审断结果大致可以预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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诉讼成本又在显著增加的话，继续争讼对各方而言都非明智的选择。因此，见好就收与适

时止血，就成为优劣各方的一致立场，和息也就自然地登场了。诉禀阶段和息的时间点可

能在提出诉状之后，〔１１４〕也可能在续禀以后。〔１１５〕总之，是发生在案情走向明朗之时。

　　在清代的文献中，“一讯而结”时常被当作高超的司法技艺。〔１１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来讲，诉讼都是 “难以承受之重”。对前者而言，理讼能力有限；对后

者来说，诉讼成本高企。所以，迅速地了结词讼于官于民都是上策。问题是，如何能够一

讯而结？仅靠一纸告词显然不能做到。因此，事主通过诉词来进行抗辩，凭借续禀来叠加

案情和增添证人，都是特别重要的审前准备。更何况，乡土社会传唤的艰难和纵逃的便利，

为原、被、证各方的到案留下了隐患。在没有 “期间”和 “缺席审判”的诉讼制度之下，

讼事很容易陷入停滞。期待力不从心的官府推动诉讼进程，并不现实。惟有民众利用一己

之力，以催禀的方式，督促官府备齐人证，确定审期，以便尽快将讼事了结。

　　相对于命盗案件而言，清代的官府在词讼上缺乏明显的纠问色彩，更凸显 “不告不理”

的被动特质。理讼能力的不足，使得官府的被动更趋消极。通观讼事的诉禀环节，我们不

难发现，尽管在准案之后，“球”已经到了官府手中，事主应该以 “候”为主。但在官府差

唤之后，事主不仅适时地提出诉状，而且还努力进行催禀和添禀。可以说，没有个人的积

极诉禀，很多讼事会陷入停滞。也正因为国家对讼事的消极姿态，使得背负讼累的事主在

诉禀初见分晓时，往往选择见好就收或者及时止血，以和息了事。 “打官司”这个俗语表

明，讼事在相当程度上是民众之间的对抗，而诉禀就是这个对抗的主要方式。

四、讯结博弈：州县讼事的审断与终了

　　在清代，判词的制作并非词讼案件的必要环节，〔１１７〕案件的结果常常是通过 “讯断”来

传递的，而 “具结”则是与之相联的必要程序。因此，与 “审判”或 “审断”相比， “讯

结”才是诉讼终结阶段的完整表述。

　　里赞在研究清代州县审断时，曾作出 “理不一定准 （审），审不一定断”的结论。〔１１８〕需

要进一步申说的是，断也不一定结。虽然官府总是希望 “一讯而结”，但讯结其实是一个更

为复杂的过程。州县讼事的讯结，可以分为讯、断和结三个相互关联的环节。

　　当词讼案件的原告、被告和证人等被唤到以后，书吏会将案件送审。在候审期间，如
果争讼各方没有停止的话，讼事就进入到 “讯”的阶段。

　　讯，又称 “听讼”。“听”意味着，讯的过程中官府更多居于被动，以民众的辩驳为主。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争讼各方对案情的陈述，主要是通过单方面的状词来实现的，“公说公

有理，婆说婆有理”。为了厘清案情，质对便成为讯的主要方式。因此，这一过程时常也被

称为 “质讯”或者 “质审”。〔１１９〕讯的记录，巴县档案称之为 “录状”，淡新档案则以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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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名之。虽然称谓略有不同，但样式和内容完全一致：“录供是粘贴在名单后面的墨笔记

录，由负责记录的胥吏在闭庭后作成，并经长官审阅确认。并不是一问一答的形式，而是

每个出庭者另起一行，将其供述概要整理为一段后记入。而且，最后多将长官发言的概要

即 ‘堂谕’一并记入。”〔１２０〕尽管录状看不到各造之间的言语交锋，但是，每人对案情都有

自己的陈述。因而，质审之名，并非虚言。从录状的内容来看，民众的供词远多于官府的

谕令。较之判词，录状对案情本身和讯断过程的记录，明显更为完整。

　　诉讼档案中的录状显示，有讯即有谕，但此谕并非一定是定断。从主观意愿上来讲，
民众和官府都希望初讯即可定断。但是，在讼案积压的情况下，官府给予每一件讼事聆讯

的时间并不太长。如果民众不能在聆讯之前，将影响定断的证据和证人尽量呈交给官府，

官断就不易作出。实际上，初讯不能定断在清代州县讼事中比较常见。倘若初讯没能查明

案情，官府就只能谕令覆讯，而无法作出定断。出现这种情形时，官府一般会谕令勘察，〔１２１〕

或者断令差唤关键证人。〔１２２〕在勘验回禀或者证人唤到之后，官府会择期进行覆讯。

　　尽管录状无法真实再现堂讯的场景，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一窥端倪。在大多数录状中，
涉讼各方对案情的陈述会趋于一致，这与讯前 “各说各话”的词状有很大的不同。之所以

如此，一方面是慑于官威，民众不敢轻易道出谎状中的不实之词；另一方面是证据和证人

已经齐集，案件的事实在质审之下不难呈现。在此情境之下，官府便会作出定断。当然，

录状中的众口一词，不能排除被迫供述和故意装点的可能。也有少数的录状，争讼各方对

案情的供述依然有着显著的差异。〔１２３〕可见，即便官府的威势也不能迫使双方对事实的认知

达成一致。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官府只能断令覆讯。即便强行定断，也未必能够结案。

　　同时，巴县档案显示：即使听讼时官府未能定断，但是自知理亏的一方，会在讯而未
断的节点寻求和息。〔１２４〕民众寻求和息的努力，并未随着审断的到来而停止。

　　在初讯即断的情况下，如果民众对官断的结果不满意，可能会选择复禀。倘若官府觉得复
禀有理，会因此而覆讯，并予以改判。〔１２５〕但是，官府也很可能在覆讯之后，仍依原断。〔１２６〕

当然，讯后复禀并不一定会引起覆讯，官府有时只会作出批语。〔１２７〕一般而言，如果民众在

复禀中并没有提出新的证据，官府都会加以批驳。还有一种情形，民众的讯后复禀并非是

藐断不遵，而是力促官断的执行。〔１２８〕有些事主为了使官断落实，步步为营，颇费心机。

　　可以说，在官府的讯断之后，民众并不一定都会服从。他们可能试图通过复禀获得更
有利的结果，也有可能通过复禀确保官断的执行。

　　具结是词讼案件的结案程序。官府通常会在讯断结束之后，让各方尽快具结。如果民
众接受官府的定断，就被要求分别在各自的具结文书上画押。〔１２９〕由于官府对词讼有限期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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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压力，强制具结在所难免。倘若具结涉及到物品和产业的转移或者银钱的给付，一般

会在实际执行之后画押。〔１３０〕如果事主对官断不服，也会拒绝具结。

　　从理论上讲，具结是结案的标志。但是，清代的中国并无判决生效的观念。只要事主
不服官断，即便已经具结，讼事依然没有终了。对于事主的讯结复禀，官府通常会在批语

中进行申饬。有时候，官府的申饬比较积极：“查此案甫经讯结……如果藐断不遵，殊属可

恶，候唤讯严究，若有虚诬，定干重惩。”〔１３１〕不过在申饬之后，并未见到 “候唤讯严究”

的实际行动。有时候，官府的申饬会语带推诿：“案经讯明断结……等何敢抗违不遵，着即

凭证理处，毋庸寻讼。”〔１３２〕巴县档案显示，无论具结在多大程度上出于民众的自愿，一旦

画押，官府通常不会再理。

　　概而言之，在词讼案件讯断之后，事主的复禀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如果事主坚持复禀，
官府可能会进行覆讯；如果事主在复禀中没有提出新的证据，官府一般会通过批语驳回。

在具结之后，倘若事主再行复禀，官府通常会以 “案经讯结”为由进行申饬，不愿再理。

　　无论在讯结或是讯而拒结的情况下，倘若民众对州县的讯断确实不满，复禀之外的救
济途径，还有上控。

　　最常见的途径是控府。这时，事主首先要面对的问题，依然是能否得准。有时候，事
主控府会被直接驳回。〔１３３〕也有的上控案件，知府不会驳回，也不会批县，而是让民众自行

赴县呈禀——— “是否朦混屈断，着自赴县衙具实呈明，覆讯究断”。当民众辗转赴县禀案

时，县衙又以 “案经断结，毋得狡渎”驳回。〔１３４〕总之，民众选择上控也并非易事。

　　由于知府有总领属县之责，对于上控的案件，通常会批回州县讯断。〔１３５〕州县接批之
后，不得不审慎覆讯。嗣后，州县还要将案件的讯断结果详覆府衙。〔１３６〕如果案情明确，原

断无偏，即便事主控府，州县衙门也会仍依原断。倘若州县讯断不公，民众矢志上控，则

可能会改变原断。巴县档案中有一件租佃钱债讼事，历经两次控府、一次控道、三次县讯，

最终讯断具结。〔１３７〕此类讼事，由于牵涉多方，纠葛异常，如果没有当事人的执著上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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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在一件诬奸难容事中，朱万美告儿媳彭氏诬奸，初讯断令 “彭万有把他的女儿领回另嫁”，彭万有不肯

领人，令侄子彭岐芳赴府喊控。府辕批发县衙覆讯，仍断令彭万有把女儿领回， “去留听其自便，免生后

累”，随后双方具结。参见前引 〔４４〕，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９８页以下。
参见前引 〔４４〕，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１４０页以下。
比如在一件四方钱债事中，谭祖惠告称其借彭永发银六十两押佃，尔后僧超群赎当，夏锟不还押佃，致使彭

永发追讨。在人证唤到之后，县衙于咸丰元年四月十二日讯断：谭祖惠与彭永发不应商串向夏锟索银，“有无

该欠彭永发账项，自行了结，不与夏锟相涉”，随即各方具结。此后，彭永发、谭祖惠复禀县衙，均批案已讯

结，自行完案。五月十三日，彭永发以 “私代画押”控府，府批 “仰巴县速将讯断缘由据实录覆，并究明书

役赵德等有无舞弊蝬钱情事，一并具覆察夺，毋稍纵延，词发仍缴。”八月初三，彭永发控道。八月廿八日，

重庆府奉川东兵备道批，札催巴县。九月初八，彭永发再次控府，府批 “仰巴县按照先今批词，速即查究具

覆，实惩虚坐，两勿轻纵，词发并缴。”此后票唤人证，谭祖惠、夏锟、僧超群分别诉禀。最终讯断：僧超群

该欠夏锟押佃银二十两，夏锟转缴谭祖惠并缴还彭永发；夏锟还应缴还谭祖惠四十两，谭祖惠一并还给彭永

发。随后，彭永发等人具结。参见前引 〔４９〕，四川省档案局 （馆）编书，第 ３３３页以下，第 ３６１页以下，
第４１３页，第４４６页以下，第５１６页。



能终为难了之案。

　　巴县档案中的讼事，发生复禀和上控的情形并不鲜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日常讼事
往往攸关民众的生存与生活。倘若官府讯断不公，民众当然不肯糊涂了结。清代的州县衙

门，官员的水平和吏治的清廉都不容高估。司法的公正，在很大程度上倚赖于民众行动的

制约。清代的诉讼，没有 “终审”之说，只要民众认为确有冤抑，在制度上就开放给民众

禀控的选择。否则，在一个完全依照官僚系统自我监察的制度之中，民意将无法安放。从

这个意义上讲，民众的禀控，是对清代州县讼事最为真实有力的监督。

　　总的来说，清代州县讼事的讯结是一个复杂的过程，讯、断、结环环相扣，任何一环
受挫都可能导致案件的周折。讯而难断和断而难结都是州县讼事中的正常现象，复禀和上

控的发生也所在多有。学术界以往常将州县诉讼的焦点放在 “审判”之上，在过度化约讯

结过程的同时，也忽略了民众行动对诉讼的意义。虽然官府是讼事的主持者，但 “听讼”

与 “质讯”都折射出，民众的辩驳是其主要形态。录状的记录也支持这一点。尽管讯断由

官府作出，但对结果的接受与否却归之于民众。如果对讯断不满，民众会进行复禀，虽然

这种复禀并不一定能推翻原断。即便在官威之下具结，民众也未必会真正 “完案”，“上控”

即是另外一种抗争。知府乃至更高的衙门通常会因案情而有所区别，或直接驳斥，或着自

赴县，或批发县衙。如果县断果真不公，民众又矢志上控的话，上级官署还可能专札催覆，

如此则翻案可期。总之，清代州县讼事的讯结，是一个充满博弈的过程。官府审断公正与

否，以及个人对断结的是否接受，都直接影响讼事的结果和终了。

五、“压制型诉讼”：国家之困与个人之难

　　清代州县讼事的发生过程显示，由于国家对词讼以压制为基本立场，因此个人在寻求

诉讼救济时显得格外艰难。

　　压制诉讼是清代的国家政策。表面上看，“无讼”是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但是，“民
生有欲，不能无争，争则必有讼。”〔１３８〕片面地强调 “息讼”，其实是以 “无讼”之名行压制

诉讼之实。“健讼”话语的出现，〔１３９〕一方面表明压制诉讼的失败，另一方面也反映国家理

讼能力的不足。表面上看， “健讼”一词指讼事繁多，颇有诉讼自由的意味。但实际上，

“多”与 “少”，本身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据王志强的研究，巴县档案中的中国，每１０万人
的新案起诉数量大约为６００－８００件，远低于同时期英格兰的数量。〔１４０〕可见，清代的讼事
在绝对数量上并不算多。那么， “健讼”所传达的 “多”，只是一种相对意义上的 “多”，

即讼事超过了国家的司法能力。进而，压制诉讼就显得理所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看， “无

讼”与 “健讼”表面上好像是一对矛盾的现象，实际上是清代诉讼压制政策在话语上的正

反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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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讼”的相关研究主要有夫马进：《明清时代的讼师与诉讼制度》，范愉、王亚新译，载王亚新、梁治平编：

《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３９１页以下；尤陈俊：《“厌讼”幻象之下的
“健讼”实相？———重思明清中国的诉讼与社会》，《中外法学》２０１２年第４期，第８１５页以下。
参见王志强：《传统中国的非讼与好讼———清代与近代英格兰社会比较》，《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３日。



　　有了现实困境和道德话语作为前提，清代国家的诉讼压制政策在州县讼事的告理过程
中就显得十分明显。

　　当民间纠纷告向官府时，国家的对策以抑制为主。危言耸听之类的词讼技巧很难触动
官府。即便纠纷已然发生，国家还是尽量将讼事推回给个人。只有当讼事涉及家庭、伦理，

以及斗殴升级等秩序攸关的情形时，国家才会 “选择性准理”。在讼事的候审阶段，尽管衙

门会照例传唤被证人等，但传唤何时发出，人证何时到来，都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如果官

府传唤受阻或是无人催促，很多案件会陷入停滞。对于事主添加人证的请求，官府也不会

轻易批准。在讼事的审断环节，官府往往希望 “一讯而结”，无论事主对具结是否自愿，一

旦画押，民众对讼事的请求会再次遭到官府的压制。

　　在国家的诉讼压制之下，个人在讼事告理中的选择与行动，变得尤为艰难。在呈告阶
段，事主无论是装点词讼、窃名出首，还是由妇具呈、以伤相告，都是对 “选择性准理”

政策的策略性应对，而反复呈告更折射出国家对讼事的抑制和个人的无奈。在讼事的候审

环节，没有事主的积极诉禀，很多讼事可能讯断无果，甚至是无法堂讯。当讼事进入讯结

阶段时，虽然事主不服审断结果，理论上可以再禀或者上控，但是，复禀被驳的可能性明

显大于初告，而上控的诉讼成本也会显著增加。从理论上讲，个人在任何时候都有选择的

自由。但此种自由，无疑是一种困境下的自由。面对国家，个人非常艰难和被动。争讼之

路的每一步向前，个人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

　　诉讼中止的大量发生是清代讼事的一个突出特征，学界时常将其归入调解，并解释为
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合作。〔１４１〕前文的研究显示，讼事呈告环节的 “官批民调”既无指向性又

无约束力，本质上是一种消极推诿的 “鸵鸟政策”。诉禀阶段的和息，更多地是事主的一种

止血行为。因为在强大的讼累面前，继续争讼带来的胜果或翻盘，都显得微不足道。同样

出于讼累的考虑，原被双方在讼事的任何阶段放弃争讼、不了了之，都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在那些被官府强行推回给事主自理的讼事中，自力救济所产生的重伤命案，应该也不是

个例。

　　总体而言，清代的州县讼事在理论上是一种 “压制之讼”。在这种 “压制型诉讼”中，

国家和个人都深陷困境，力不从心。国家之困，表现在面对诉讼的无力应对；个人之难，

表现在争讼过程中的举步维艰。在 “压制型诉讼”中，国家的理讼责任和个人的诉讼权能

都没有能够完全展开。

　　 “压制型诉讼”的形成，根本上源自传统中国后期的 “集权—弱势”型治理。自秦代

开始，中国构建了一套以皇帝为核心的集权体制。在力图独尊的皇权面前，矗立着两个强

大的制衡力量———在中央为权臣，在地方为方伯。在由秦至宋的千年时光里，皇权逐步取得

了在中央和地方的独尊优势。明清以后，皇权的扩张继续加强。在中央，相权罢置；在地

方，州县虚空。皇权在日益独大的同时，治理模式也承受着空前的压力。清代的州县体制，

被有意弱化为 “一人政府”。虽然有专业的幕友和庞大的吏役参与佐治，但是，前者既无名

义又无实权，后者朝不保夕且唯利是图，都不能真正为州县长官分忧。清代的州县表面上

拥有国家权威，实际上只是一个弱势政府。国家的权威使得个人的讼事向其集结，而弱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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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１〕 参见前引 〔５〕，黄宗智书，第１１０页，第１９４页。



的政府却无力治理。在此情景之下，“压制型诉讼”就成为必然了。

　　 “压制型诉讼”的提出，有助于深刻理解传统中国的纠纷与秩序。一方面，传统中国

的地方治理，主要是一种通过司法的治理。这种治理的水平如何，与司法运作的效能息息

相关。长期以来，我们对传统中国社会的基层司法水平有 “拔高”的嫌疑，或者认为是一

种充满温情的 “情理司法”，或者认为是一种官民合作的 “官批民调”。清代的 “压制型诉

讼”表明，国家和个人在诉讼机制中都力不从心，纠纷解决停留在一个较低的限度。另一

方面，传统中国的讼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治理型诉讼。国家对讼事的处理，往往以治

理的秩序和效率优先。在治理能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民间纠纷实际上被刻意压制。清代

州县讼事的告理过程显示，国家的压制并没有使个人之间的纠纷得以化解，反而让个人寻

求国家的司法救济变得更加艰难。“压制型诉讼”提示，国家的司法能力应该更加强化和开

放，才能有效地解决纠纷。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ｈｅｐａｓｔ，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ｈａｖ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ｎｄｉｓｐｕｔｅ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ｌｉｔ
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ｔｈｅｂａｓｉｃ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ｕｎｔｙｙａｍｅｎｓｉｎｔｈｅＱｉ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ｔｉｇａ
ｔｉｏｎｍａｉｎｌ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ａｃｔｉｏｎｓｔａｋｅｎｂｙ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ａｗａｉｔｉｎｇｔｒｉａｌ，
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ｍｉｇｈｔｂｅｓｔａｌｌ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ｔｈｅｐａ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ｗｏｕｌｄ
ｓｔｒｉｖｅ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ｆｔｅｎｈｏｐｅｄｔｏｃｌｏｓｅｔｈｅｃａｓｅｂｙｏｎｌｙｏｎｅｈｅａｒｉｎｇ．Ｉｆｔｈｅｐａｒｔｉｅｓｗｅｒｅｕｎｗｉｌｌｉｎｇｔｏａｃｃｅｐｔｔｈｅｏｕｔ
ｃ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ｔｒｉａｌ，ｔｈｅｙｗｏｕｌｄｒｅｆｕｓｅｔｏｓｉｇｎｔｈｅ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ｏｆ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ｓｕｅａｇａｉｎａｎｄｅｖｅｎａｐｐｅａｌ．
Ｈｏｗｅｖｅｒ，ｓｕｃｈｒｅｑｕｅｓｔｓｆｏｒｒｅｔｒｉａｌｗ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ｂ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ｅｄｂｙ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ｃ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ｗａｓａｎ“ｕｎ
ｂｅａｒａｂｌｅｂｕｒｄｅｎ”ｆｏｒｂｏｔｈ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ｏｕｌｄｎｏｔｇｉｖｅｕｐｔｈｅｉｒｅｆｆｏｒｔｓｔｏ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ａｔａｎｙｓｔ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ｌａｗｓｕｉｔ．Ｏｎｃｅａ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ｗａｓｒｅａｃｈｅｄ，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ｗｏｕｌｄａｌｓｏｓｕｐｐｏｒｔｔｈｅ
ｅｎｄｏｆｔｈｅｌｉ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ｎｅｇａｔｉｖ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ｔａｋｅｎｂｙ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ｎｔｈｅｏｎｅｈａｎｄａｎ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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